
管理學士班四年制同學修業規定(111 至 113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 

 

一、畢業總學分：需修滿 134學分 

 

二、必修科目：共 104學分，含以下 

      1、報部共同必修：34學分 (依教務處公告之共同必修科目表為準) 

      2、專業必修：共 70學分 (詳見必修科目表) 

 

三、專業選修：本系專業選修(MB課碼)24學分，其中 9學分需為英語授課課程。 

 

四、自由選修：6學分 

 

  


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11-113 學年度管理學士班必修科目表 

專業必修：共 70學分，詳見下表。 

專業必修科目表  

課程名稱  學分  第一學期  第二學期  備註  

經濟學(上) 3   一上 

會計學(上) 3   一上 

微積分(上) 3   一上 

財務金融概論 3   一上 

計算機概論 3   一上 

管理與企業倫理 3   一上 

經濟學(下) 3   一下 

會計學(下) 3   一下 

微積分(下) 3   一下 

程式語言 3   一下 

智慧財產權法 3   一下 

統計學(上) 3   二上 

財務管理 3   二上 

科技管理概論 3   二上 

數位金融概論 3   二上 

統計學(下) 3   二下 

投資學 3   二下 

企業倫理與永續 3   二下 

APP應用程式開發 3   二下 

創新與創業管理 3   三上 

資產證券化 3   三下 

實務專題(上) 2   三下 

實務專題(下) 2   四上 

科技政策 3   四上 

說明：實務專題 (上 )及實務專題 (下 )為總體課程。  

 


